
实验课主讲教师岗位职责 
根据教学计划，每门实验课设置一个实验课主讲教师岗位。实验课主讲教师按照北京师

范大学主讲教师审批制度的规定聘任。受聘的实验课主讲教师必须担负起以下责任： 

1．掌握本门课程的发展方向和最新成果，坚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方法的改革，

每年都有教学研究成果。更新和修改实验教材，把建设和不断完善自己所承担的这门课

程作为自己的责任。 

2．依据教学大纲选用水平较高的教材。处理好课程之间的衔接，领导和完成本课程的教学

计划。在开课的前一学期制定教学计划和进度表，报教务组和实验中心备案。 

3．组织实验教学小组。领导实验教学小组开展实验前的备课，统一教学要求。负责日常教

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拟订和执行实验课的考核办法。 

4．每学期结束前提前一个月就下学期计划开设的实验课程向实验技术人员提出所需器材和

药品的使用计划。在每次实验课讲授前的一周内，检查下次实验各项准备工作并且有责

任督促实验技术人员保质保量地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尤其要注意检查试剂是否有效和仪

器是否正常。  

5．了解学生对实验教学的意见和要求。检查、指导各实验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对教学效

果特别不好的任课教师提出批评。 

6．热爱教学工作，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在组织教学中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

能力和良好的科学素养放在首位。 

7．模范遵守实验课任课教师岗位责任。 

8．组织并承担课堂教学以及课堂教学以外的其他各项教学活动，包括开放实验室活动。 

9．关心实验室建设，提醒教学小组教师共同遵守实验室各项制度。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2013 年 1 月 


